
A06 社会
2025年5月22日 星期四 责编/关菁 美编/唐昊 校对/惠琴

智

慧

海

都

智 慧 海 都
968880

海都讯（记者 柳小玲
文/图） 5月21日，泉州市民
张女士拨打海都热线 968880
反映，鲤城区常泰街道五星
街部分路段路面破损严重，
有十多处的坑洼，碎石很多，
且沿线路灯长期不亮，给周
边居民和过往车辆带来较大
安全隐患。市民期盼相关部
门尽快介入处理。

当日下午，记者在五星
街 55-16号至 55-28号前看
到，近百米的道路分布着十
余处大小不一的坑洼，碎裂
的沥青块和石子散落路面，
车辆经过时频频急刹避让。

沿街商户陈先生表示，该路
段可能是在地下管网改造
时，对路面进行开挖，回填后
路面出现凹凸不平。

对于该说法，鲤城区生
活污水收集治理提质增效
及内沟河水质提升指挥部
工作人员刘先生通过记者
提供的现场照片，初步判
断，凹凸不平处并不是他们
施工管位开挖回填的位置，
应属该道路原本沥青路面
的正常破损现象。“该路段
此前地下管道只有一条，为
雨污混流，此次实施改造的
是鲤城区水质提升项目，新

增了一条 DN300 至 400 的
污水管，实现雨污分流。”刘
先生说，他们进场施工时路
面就已铺设了一层薄薄的
沥青，他们在回填时，是按
照设计执行，铺设水泥的。

除路面问题外，沿街的
数盏路灯也“罢工”许久，入
夜后整条道路漆黑一片。“送
外卖最怕走这条路，上个月
我差点撞上突然闯出来的行
人。”外卖骑手小李心有余悸
地说。晚上带孙女散步的王
阿姨无奈地表示，现在只能
绕道而行，“希望路灯早点亮
起来，不然太危险了。”

“该位置当前正有多个
项目交叉施工中，目前还无
法判断是什么原因造成路灯
不亮。”刘先生说。

“路灯不亮，可能是因
重修五星桥，电线要断掉，
修好后会重新接电线。”鲤
城区常泰街道办事处相关
负责人说。针对该路段路
面破损、路灯不亮现象，鲤
城区常泰街道办事处相关
负责人表示，22 日上午，街
道将与指挥部工作人员一
起前往现场勘察确认具体
情况，将尽快解决这些安全
隐患。

路面破损路灯不亮 市民盼修复
市民反映，泉州鲤城区五星街部分路段路面坑洼，出行不便；常泰街道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与有关单位前往勘察，尽快解决安全隐患

“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
对其饲养的动物负有管理义
务，必须按照法律的有关规
定及社会公序良俗的要求饲
养动物，不得妨碍他人的生
活。”泉州市城市管理局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为进一步加
强养犬管理，规范养犬行为，
维护市容环境卫生和社会公
共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安

全和身心健康，2021年1月1
日施行的《泉州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对文明养
犬作出了以下规定：

个人携带犬只到户外活
动时，必须携带《犬类免疫
证》，佩束犬链（带）、戴嘴套并
由成年人牵领、看管；如携犬
乘坐电梯或走楼梯，应避让人
流高峰时间，并为犬只戴嘴

套，施行笼装、袋装或怀抱。
携带犬只外出未束牵引

带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可以处一百元以
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对于市民举报或巡查中
发现的无人看管或未佩束犬
链的犬只将被视为流浪犬，
由委托的专业捕捉队伍实施
捕捉清理。

夏季动物性情暴躁，犬伤多发；记者走访泉州多个小区发现，遛狗不牵绳的现象
较为普遍，市民呼吁：

牵好“文明”绳 养犬不“掉链”

泉州仁福骨外科医院
郭一猛医生介绍，由于天
气炎热，动物性情暴躁，夏
季是被动物特别是狗咬伤
的高发季节。家中有养宠
物的市民，遛狗时一定要
拴上狗绳，给狗戴上嘴套，
避免伤及他人。

一旦被狗、猫等动物
咬、抓伤，必须尽快进行
处理。有的人被动物抓

咬后，身上只留有较轻的
爪痕，认为没伤口或伤口
很小不必处理，这种做法
很危险。因为爪痕可能
造成肉眼看不到的皮肤
损伤，狂犬病病毒也有可
能从损伤处侵入。因此
不管伤口大小，只要被宠
物抓伤，首先都要把伤口
上动物的唾液和血液彻
底冲洗干净，一定不能用

嘴吮吸伤口，不要包扎。
应尽快用肥皂水反复冲
洗伤口至少15分钟，并于
24 小时内尽快注射人用
狂犬病疫苗。

此外，郭医生也提醒
市民，尽量不要靠近公园
或者小区里的流浪猫狗，
不要主动去挑逗动物；家
中有饲养宠物的，也要及
时给宠物打预防针。

4月23日，本报报道了泉州市丰泽区瑞祥西苑小区的业主在小区
里遛狗不牵绳，物业工作人员上前劝阻时被狗抓伤的新闻。最近，随
着气温攀升，动物性情开始变得暴躁，夏季是被动物特别是狗咬伤的
高发季节。连日来，不少市民拨打海都热线968880反映，遛狗不牵绳
的现象较为普遍，希望记者曝光这种现象，呼吁爱狗人士文明养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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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海都记者走访
多个小区发现，遛狗不牵狗
绳这一现象较为普遍。

在百捷上悦城商场外
围，记者看到两位市民遛狗
没有牵狗绳。即使走在人来
人往的天桥，狗狗主人也没
有给狗牵绳或者抱着狗狗，
而是放任狗狗独自上天桥。
有市民在天桥正常行走，狗
狗突然从她的脚边快速跑
过，惹得这位市民惊叫连连。

“天气这么热，狗狗也不
喜欢牵绳。我的狗狗很乖，不

会咬人的。”面对惊叫的市民，
狗狗主人只是上前解释，并没
有对狗狗采取相关措施。

在晋江百捷御府小区的
商业街走廊，记者也看到两位
业主遛狗没牵绳。其中一只
狗狗，在儿童摇摇车附近转悠，
吸引不少小朋友围观，存在一
定的安全隐患。其中一名家
长吐槽，小区商业街一般都是
老人和小孩在乘凉玩耍，有些
人遛狗不牵绳让人挺担心的。

“我们小区也有遛狗不牵
狗绳的现象，很没素质，业主

群里经常被讨伐，但狗主人依
然我行我素。”市区美食街附
近国泰花苑的业主李阿姨告
诉记者，小区有专门设置的遛
狗区，但有些业主视若无睹，
每次下来遛狗，就坐在小区公
共长椅上玩手机，让狗自己在
小区内四处跑，经常把下来
散步的业主和玩耍的孩子吓
得大叫。“有一次我进小区电
梯，狗直接扑过来，我差点吓
破胆，对方却说她家狗不会
咬人，很温顺，让我不要大惊
小怪。”李阿姨说道。

“好几次在楼下散步，突
然有狗冲过来，吓得老人孩子
直尖叫。小区绿化带里也常
出现没清理的粪便，一不小心
就‘中招’。”市民蒋先生说，宠
物是人类的好朋友，但养宠自
由不能建立在他人的安全和
卫生隐患上。只有对不文明
养宠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才
能形成有效的震慑力。

不过，由于遛狗不拴绳
等情况处于流动状态，具体
如何查处难度较大。有市民
建议，应完善相关举报平台，
一旦发现不牵绳遛狗、流浪
犬出没的情况，可直接拍下
照片，并写清发现地点、时间
等信息进行提交。属地主管
部门一旦收到举报消息，可
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前往现场

处理，让日常管理工作与执
法形成联动。

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
希望养狗的市民遵守社会公
德，外出遛狗牵好绳，处理好
狗狗的粪便，不要放任不管。
同时，也呼吁有关部门严格按
照有关规定，持续强化城市犬
只管理，加大宣传力度，引导
居民依法文明养犬。

北京市京师（泉州）
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吴家洪律师提醒，根据民
法典有关规定，饲养的动
物若造成他人损害的，适
用的是无过错原则，行为
人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
害，无论行为人是否有过
错，均应当承担民事侵权
责任。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
十五条：饲养的动物造成
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
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
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

担或者减轻责任。
第一千二百四十六

条：违反管理规定，未对
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
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
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
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
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

第一千二百五十条：
因第三人的过错致使动
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
权人可以向动物饲养人
或者管理人请求赔偿，也
可 以 向 第 三 人 请 求 赔
偿。动物饲养人或者管
理人赔偿后，有权向第三

人追偿。
第一千二百五十一

条：饲养动物应当遵守法
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
不得妨碍他人生活。

第一千一百七十九
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
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
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
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
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
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
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
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
赔偿金。

记者走访 天桥上狗狗乱跑 惹得市民惊叫连连

市民声音 希望养犬人遵守公德 建议完善相关举报平台

部门说法 携犬外出未束牵引带 最高可罚五百元

爱犬若“惹祸”犬主无过错也需担责□法条链接

天气炎热动物性情暴躁 夏季动物伤人高发

□提醒

狗狗在人来人往的天桥到处溜达 即使牵引绳拿在手上，遛狗也不牵绳

路面坑洼不平，还散落碎裂的沥青块和石子


